
服务范围：常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采购 2026-2029 年度食堂外

包服务项目，包括但不限于食堂服务和设备维护、垃圾清运、场地保

洁等服务。

服务要求：（一）供餐需求

1.供餐场地面积 1676 ㎡，餐位 200 个。

2.工作日早餐 300 人左右，午餐 450 人左右，晚餐 300 人左右，

夜间加餐 100 人左右。

3.周六、周日及节假日正常供应。

（二）供餐明细

1.供餐时间：每天供应早餐、午餐、晚餐、夜间加餐共 4 餐，周

六、周日及节假日正常供应。早餐时间为：7:30-9:00，午餐时间为：

11:30-12:30，晚餐时间为： 17:00-18:00，夜间加餐时间为

21:30-22:30。

2.菜品种类：早餐为 3 个炒菜、面、鸡蛋、粥、点心等不少于 6

种；午餐为 2 个大荤、2个小荤、2个蔬菜、1 个免费汤（荤素交替）、

水果、粗粮等；晚餐为 2个大荤、2个小荤、2个蔬菜、1 个免费汤、

粗粮等；夜间加餐为面、炒饭、点心等不少于 2 种。

三、人员要求

供应商应为本项目派出 11 名工作人员：

1.项目负责人：1名，年龄 50周岁以下，具有相关食堂或酒店厨

房管理经验，工作时间内必须全天候在本项目服务，不得脱岗；

2.厨师长：1 名，身体健康，无任何传染性疾病，具有相关工作

经验，持有相应资格证书；

3.厨师：2 名，身体健康，无任何传染性疾病，具有相关工作经

验，持有相应资格证书；

3.点心师：1 名，身体健康，无任何传染性疾病，具有相关工作

经验，持有相应资格证书；



4.服务员：1名；

5.拣洗工：5名。

服务时间：本次采购服务期限为三年。其中，前三个月为试用期，

试用期满须经采购人考核，考核不合格，采购人可以解除合同。

服务标准：（一）原材料保障

1．中标供应商协助采购人采购使用的品牌食用油、优质大米、

放心猪肉、新鲜时蔬等食材，提出相关采购建议，确保原材料品质安

全，并根据每日菜单所需精准采购，避免浪费。

2．中标供应商必须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严把食品安全卫生质量关，中标供应商食堂管理必须符合卫生监督部

门的相关要求，所有原材料均需经过验收才可进入厨房。

3．中标供应商必须按食堂安全卫生管理要求，在仓管配合下，

及时做好每天的食品留样和台帐记录工作。

（二）厨房规范

1.中标供应商从业人员必须持健康证上岗，搞好个人卫生，上班

期间必须穿统一的工作服，戴工作帽、工号牌，同时窗口人员必须戴

口罩、卫生手套。

2.中标供应商负责提供适口、新鲜、卫生的膳食和热情的服务，

同时严格控制主辅料的搭配及调味品的使用和管理，有效利用原材料，

杜绝浪费，以降低成本。

3．确定每个菜品制作规范。

4．厨房各岗位：原材料验收、初加工、清洗。

5.综合厨师规范化卫生操作程序，严格在“准备工作、操作要求、

出品保障、善后操作、卫生要求”等五个方面来保障。

6．所有使用的餐具、用具均按《洗碗工规范化操作程序》和《餐

饮具清洗消毒保洁制度》严格执行，一次性使用的餐碗、筷、打包盒



等选择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环保型用具。

7．如菜品口味不符合采购人要求，则在 5 个工作日无条件更换

厨师，且更换厨师等级不得降低。

（三）环境卫生保障

按《环境卫生标准》要求对厨房、操作、备餐区、用餐区进行打

扫；备齐回收区用品用具，垃圾存放桶、垃圾袋、餐具存放筐等；备

齐清洁用品用具，洗涤液、消毒液、热水源、手套、毛巾、地拖等；

每餐后及时处理厨卫垃圾，桶加盖、袋扎口，不堆积、不过夜，做好

防蝇防虫防尘防鼠工作。

（四）食品留样

按照《食品留样制度》执行食品留样工作，确保每餐供应食品留

样 48 小时，留样使用的容器必须经严格消毒，保持清洁，禁止使用

不洁容器存放样品；每餐、每样食品必须按要求留足 125g，分别盛

放在已消毒的留样容器中，在留样过程中应避免被污染；留样食品冷

却后必须加盖密封保管，并在外面标明留样日期、品名、餐次、留样

人等，放入冰箱内保存；留样冰箱必须专用，严禁存放与留样无关的

其它食品；每餐必须做好留样记录，包括：食品名称、留样时间，便

于检查；留样食品必须保留 48小时后方可处理。

（五）安全操作

中标供应商必须建立健全各类餐饮卫生管理制度和岗位责任制，

加强从业人员的培训与管理，严把员工素质关，做到管理规范化、服

务标准化，杜绝任何食品安全卫生责任事故的发生。若因中标供应商

的加工制作、安全卫生等问题所引发的责任事故，一切后果均由中标

供应商负责。树立消防、用电、用气、设备仪表使用等安全意识。提

倡节电、节油、节水、节气。空调、电灯、电扇、水龙头随用随关。

（六）特殊情况

如遇疫情等情况，采购人进行封闭式管理的，中标供应商需无条



件服从，不增加额外费用。

（七）管理制度

合同期间，因中标供应商人为因素造成设备、设施及餐饮用具损

坏、丢失的，则由中标供应商自己负责维修或赔偿。合同期结束时，

中标供应商交还给采购人的设备必须完好可用，否则要给予赔偿。餐

具的破损率控制在 10%以内，超过比例的照价赔偿，赔偿费用在考核

费中扣除。

1．中标供应商必须遵守以下规定，否则将扣除相应服务费：

①中标供应商每个从业人员必须持有效健康证上岗，违者每次扣

500 元；

②中标供应商未按照采购人提供服务时间经营的，每次扣 1000

元；由采购人对食堂工作人员进行考勤管理，员工无辜缺岗或迟到早

退不满当日工作时间的，按人头、时间视情扣除人员费用，员工离职

的必须在 3日内补充到位，因未及时补足员工造成工作延误的，每次

扣 2000 元；

③中标供应商从业人员在销售过程中，不得收取现金；

④上级部门、领导及膳委会来检查，书面提出违反卫生防疫要求

的，属于中标供应商责任，视情节扣除服务费，每次扣 3000 元；

⑤中标供应商未按要求进行食品留样的，每次扣 3000 元；

⑥中标供应商从业人员在上班期间，必须穿工作服、戴工作帽、

口罩、卫生手套、工号牌；

⑦中标供应商从业人员不得夹带食堂物品、食品，违者每次扣

1000 元；中标供应商从业人员未经采购方同意，不得私自外卖或赠

送食堂食品，违者每次扣 2000 元；

⑧中标供应商从业人员在销售过程中，不得故意违反菜肴出品规

则，造成结算金额少于实际金额，违者每次扣 1000 元；

⑨中标供应商必须节约使用水、电、气，采购人发现中标供应商



人为浪费，将扣除相关服务费，每次扣 1000 元；

⑩中标供应商需定时更换厨师，以确保食堂口味的更新。若厨师

出现违规行为时，则需马上更换。

2．有下列情况之一，采购人有权提前终止合同，并根据相关规

定进行处罚：

①经卫生监督部门鉴定，确因中标供应商原因造成，发生 3人以

上（含 3 人）食物中毒，并造成较大影响的；

②经消防安全部门鉴定，确因中标供应商原因造成，发生火灾等

事故，并造成较大损失和影响的；

③出售变质食品，并造成一定影响的；

④对用餐者服务态度恶劣，与用餐者无原则争吵，造成不良影响

的；

⑤签订合同后，中标供应商进行转包的，扣除全部保证金；

⑥中标供应商未经采购人同意，擅自撤换项目中项目经理、厨师

长、厨师等重要岗位的，或擅自撤去其他岗位人员的。

3．承包期间，中标供应商对采购人配置的设备、设施、餐饮用

具更新添置，须向采购人提出书面申请，经采购人审核同意，由采购

人负责购置。需要维修可报维修中心。


